附件5：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抢险能力提升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要求，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号）等文件精神，现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抢险能力提升项目进行绩效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纳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抢险能力提升项目绩效自评的资金总额为10957.70万元，其中：中央资金8766.00万元，占比80%；单位配套2191.70万元，占比20%。
（一）中央资金及目标下达情况

财政部下达我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抢险能力提升项目8766.00万元。
中央下达广西绩效目标为：完成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抢险能力提升项目装备采购配发，以及物资器材库、装备停放库、专业训练场建设任务，助推《广西应急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建设任务，提升我区工程抢险装备建设和基础设施水平，增强我区自然灾害工程救援队伍抢险救援作战能力，在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发挥重大作用。

（二）资金和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自治区财政厅将资金和目标下达到中国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抢险能力提升项目资金合计10957.70万元，其中：中央资金8766.00万元，占比80%；单位配套资金2191.70万元，占比20%。
2．资金执行情况

下达中国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8766万元的国债资金支出率97.14%。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分配科学性分析
中央财政在下达资金时明确了资金适用范围，广西财政收到项目预算后，在规定时限内将该项目资金下达至中国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根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严格按资金使用范围和项目计划使用资金。

2.资金下达及时性分析
自治区财政厅下达该项目资金至中国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在规定的时限要求之内。

3.拨付合规性分析
经核查，暂未发现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的现象。项目资金支付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工程进度进行支付，履行了规范的请款报批手续，直接从零余额账户转账，未发现违规支付工程款的现象。

4.资金使用规范性分析
严格按资金使用范围和项目计划使用资金，资金报账都有完整的审批手续，支付凭证、会计报表等财务资料齐全，暂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资金等违规现象

5.执行准确性分析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抢险能力提升项目未有预算调整。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分析
严格按照规定，在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加强日常预算执行和绩效监控，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实时填报项目实施进度、资金支付进度、绩效完成情况等。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从总体上看，中国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抢险能力提升项目已根据2024年内装备采购及建设实训演练和装备储运基础设施项目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资金支付，中国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16项三级指标中14项均实现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指标1：购置应急救援装备总数量51台（套），完成率100%。

指标2：新建物资器材库2000平方米，完成率100%。
指标3：新建装备停放库3000平方米，完成率100%。
指标4：改建专业训练场1000平方米，完成率100%。

（2）质量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指标1：采购装备验收合格率100%，完成年度目标任务100%。

指标2：新建物资器材库竣工验收合格率100%，完成年度目标任务100%。

指标3：新建装备停放库竣工验收合格率100%，完成年度目标任务100%。

指标4：改建专业训练场竣工验收合格率100%，完成年度目标任务100%。
（3）时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指标1：完成各个项目年度建设任务时间2024年12月31日前。实际结余资金继续采购，51台套装备采购目标已经全部完成交货验收及资金支付。装备采购结余资金继续用于采购装备，目前已经完成合同签订，尚未交货验收及资金支付。

指标2：年度资金支付率100%。实际完成97.14%，基建部分已经完成验收。

（4）成本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指标1：控制在预算额度内，项目未超预算，完成率10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指标1：工程救援队伍抢险救援处置能力明显提升；

指标2：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能力明显提升；

指标3：建筑（工程）综合利用率≥90%。
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抢险能力提升项目实施，工程救援队伍抢险救援处置能力明显提升，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能力提高，建筑（工程）综合利用率可达9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抢险能力提升项目实施，社会公众满意度90%，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90%。目前未发现有投诉。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分析

1.预算执行率偏低。根据统计分析，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抢险能力提升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为97.14%，预计2025年6月完成项目建设。
2.未完成年度绩效目标值的指标原因分析。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抢险能力提升项目从总体来看，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抢险能力提升项目装备采购部分及基建部分年度目标已经全部完成。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中国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将督促各装备厂商尽快完成交货，保证各项年度指标圆满完成。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将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整理成报告，报送中央主管部门及财政部资环司，同时抄送财政部广西监管局、自治区人大财经委。

（二）将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整理成报告，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门户网”上向社会公开，接收群众的监督。公开内容包括转移支付基本情况、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绩效自评结论等。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